
附件一、農產品初級加工場(水產類)取得國際品質驗證獎勵申請表 

本人申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水產類)國際驗證費用獎勵，願意遵守申請作業規定，並同

意提供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所需之個人資料。 

負責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  身分證號碼  

電話 
市內電話：(   ) 

手  機：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農產品初級加工

場(水產類) 

相關資訊 

加工場名稱  

登記證字號  

加工產品品項及

加工方式 
 

登記證效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核發 

   至    年   月   日 止 

驗證機構  
國際品質驗證 

證書字號 
 

驗證項目  

驗證費用 

(依驗證機構收費 

發票/收據金額為準) 

新臺幣       元 

申請獎勵金額 

(比率不超過 90%，最高

8 萬元為上限) 

新臺幣       元 

檢附文件或資料

（請勾選） 

□ 1.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2.有效期限內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水產類)影本。 

□ 3.國際品質驗證證書影本。 

□ 4.驗證機構收費發票/收據正本(含驗證收費明細)。 

□ 5.領據(格式如附件二)。 

□ 6.存摺封面影本。 

聲  明 

本人未重複自其他機關或計畫領取本案申請驗證項目之相關驗證費用獎勵，如有重複領

取之情事願自負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勵金。 

申請者簽名：        

審核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核定獎勵金額：新臺幣       元 

審核人 單位主管 備註： 

 


